
此件为准 

以此件为准           便函〔2019〕262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关于 
开展“共和国印记-工业之光耀中华”主题活动

的通知 
 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 

现将《国家文物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“共和国印记-

工业之光耀中华”主题活动的通知》（文物革发〔2024〕36号，

附件 1）转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 

开展“共和国印记——工业之光耀中华”主题活动，是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建设文化强国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

部署，用好红色资源，赓续红色血脉，讲好共和国工业发展故事，

传承弘扬工业文化和工业精神的一项重要行动。请各单位高度重

视，积极发动国家工业遗产、省市级工业遗产和中央企业工业文

化遗产项目单位，征集一批代表性见证物，一批传承红色基因、

弘扬工业精神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；鼓励相关单位聚焦

主题举办“共和国印记”专题展览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填报和审核辖区申报的代表性

见证物、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。见证物、典型案例申报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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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申请单位按要求自主填写申报表（附件 2、附件 3）。各地工业

和信息化局汇总填写申报汇总表（附件 4、附件 5），并将见证物、

典型案例申报材料、申报汇总表（含加盖公章的纸质件一式四份、

电子文件刻录光盘或 U 盘一份）于 7 月 25 日前报送至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生产服务业与交流合作处汇总。我厅将汇总申报材料并

交省文化和旅游厅进行审核。如有相关单位聚焦主题举办“共和

国印记”专题展览，请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展览信息粤政易报

联系人。 

  

    附件：1. 国家文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“共和国印

记-工业之光耀中华”主题活动的通知 

          2. “共和国印记”见证物申报表 

          3.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申报表 

          4. “共和国印记”见证物申报汇总表 

          5.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14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杨志翔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421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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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“共和国印记”

见证物申报表

实物名称

申报单位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国 家 文 物 局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2024 年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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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.请如实填写各项申报内容。

2.填写字体要求为仿宋_GB2312 四号，所有数字一律使

用阿拉伯数字。

3.“主要类型”具体包括：

⑴具有突出价值的机器设备、生产工具、工业产品、办

公用具类；

⑵证件、荣誉证书、徽章、奖状等证书奖章类；

⑶文件、批示、信函、手稿、笔记、设计图纸、技术文

书等档案资料类；

⑷其他具有历史价值、纪念意义和教育作用的各类实

物。

4.每件实物应提供相应照片。照片务必真实、清晰，不

同角度拍摄至少三张，不得出现水印、logo 及模糊块。

5.填写内容较多的，可适当增加表格行数。

6.请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申报表，左侧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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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

通讯地址

联 络 人 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 邮 编

实物名称

主要类型

（单选）

□机器设备类 □生产工具类

□工业产品类 □办公用具类

□证书奖章类 □档案资料类

□其他类

归属权
（如归属于单位，请填写单位名称；归属于个人，请

填写个人姓名及联系方式）

基本介绍

（包括实物简介及其故事、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

值，推荐理由，字数要求 1000-1500 字）

实物照片

（原图需另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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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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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

申报表

案例名称

申报单位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国 家 文 物 局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2024 年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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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.请如实填写各项申报内容。

2.填写字体要求为仿宋_GB2312 小四号，所有数字一律使用

阿拉伯数字。

3.填写内容较多的，可适当增加表格行数。

4.请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申报表，左侧装订。



3

案 例 名 称

申 报 单 位

遗产所在地 建成年代

申报领域

□工业文化地标建设领域 □工业博物馆文化传播领域

工业文化教育实践领域 □工业旅游创新发展领域

□其他（ ）

是否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□是 （请填写名称） □否

是否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□是 （请填写名称） □否

是 否 在 革 命 老 区 □是 （请填写所在老区名称） □否

是 否 为 1 5 6 项 重 点 工 程 □是 （请填写厂名/工程名称） □否

是 否 为 三 线 建 设 项 目 □是 （请填写项目名称） □否

蕴 含 何 种 红 色 基 因 或 精 神

联 系 人 职 务

联系电话 地 址

与 党 史

重大事件

或与工业

精神的重

要 关 联

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的重大作用、产生的重

大影响；或者与“两弹一星”精神、劳模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

谱系所包含工业精神的相关性。要求充分挖掘精神内涵和实质，突出

重要人物，讲好工业故事。

条数不限，每条不超过 300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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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利 用

资 源

1.相关内部资源（核心价值、历史沿革、可利用核心物项等）

2.相关外部资源（自然条件、人口交通条件、产业结构、可联动资源、

相关政策资金支持等）

以上每条不超过 300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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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利用

情 况

在传承红色基因和工业精神等方面的有力举措和成效（包括经济效

益、社会效益等），以及下一步工作的考虑。

条数不限，每条不超过 300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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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 新 与

突 破

重点介绍案例的创新点，在业内所处水平，实现了哪些突破，以及知

识产权情况等。

条数不限，每条不超过 500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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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关

情 况

1.案例获奖情况。获奖时间、奖项名称、授奖单位。

2.案例引起的社会舆论正面评价、大众科普价值等正向意义（如有，

应说明评价主体，信息来源）。

3.案例相关图片、视频等（可附网盘或另提供附件）。

4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相关资质证明，如为联合体单位时应使用牵

头单位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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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单位

承 诺

本单位承诺如实提供本次调研材料，调研材料符合国家保密管理

规定要求，本单位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安全性负责。

产权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推荐意见

推荐该案例。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4 

 

“共和国印记”见证物申报汇总表 
 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申报单位 实物名称 主要类型 

1    

2    

3    

联系人及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说明：1.书面材料汇总报送应包括申报情况汇总表 1 份、申报表（每件实物 1 份）。 

2.电子材料汇总报送应包括全部书面材料电子版（与纸质材料保持一致）。 

3.请统一存储至光盘或 U 盘，每件实物申报表及附件材料设为一个文件夹，以“申报单位名称+实物名称”命
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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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申报汇总表 
 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

1   

2   

3   

联系人及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说明：1.书面材料汇总报送应包括申报情况汇总表 1 份、申报表（每个案例 1 份）。 

2.电子材料汇总报送应包括全部书面材料电子版（与纸质材料保持一致）。 

3.请统一存储至光盘或 U 盘，每件实物申报表及附件材料设为一个文件夹，以“申报单位名称+红色基因（工

业精神）”命名。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743） 


